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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共享协议的应用现状及措施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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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随着科技文化和互联网的发展，知识经济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，知识共享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。互联网时代，网络降

低了创作的门槛，但同时增大了使用者的侵权风险，除非有把握“合理使用”或者“法定许可”，但一般人对于诸如“合理使用”的判断

较为模糊。因此，要低法律风险地利用已有的素材进行创作就得先取得作者授权，但授权过程于网络时代下则显得繁琐。为了解决

上述问题，本文以知识共享协议为例探讨的知识共享模式采取自由选择的方式，让使用者通过知识共享协议的标识，即可马上得知创

作者保留了哪些权利，以此构建一个合理、灵活的著作权传播与保护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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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 年在美国本土成立了一个新的维护知识产

权组织，并于 2002 年发布了第一版本协议，称为“Cre-
ative Commons License”，即知识共享协。我国虽早已

在 2006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知识共享协议大陆

版官方会议，且会议宣布知识共享协议 2． 5 版本正式

在中国启动，并且随后不断推出新版本，但由于各种原

因知识共享协议未能在我国广泛使用。知识共享协议

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版权协议。它通过作者对四种权利

(即署名、非商业用途、禁止演绎、相同方式共享) 的选

择和组合，同时让使用者可以明确知道所有者的权利，

从而达到不容易侵犯对方版权的目的以及作品可以得

到有效传播的目的。
在互联网时代，网络降低了创作的门槛，但同时增

大了使用者的侵权风险。除非有把握“合理使用”或

者“法定许可”，但一般人对于诸如“合理使用”的判断

较为困难。因此，要低法律风险地利用已有的素材进

行创作就得先取得作者授权，但授权过程于网络时代

下则显得繁琐。以知识共享协议为例探讨的知识共享

模式采取自愿和自由选择的方式，在鼓励使用其作品

时保护他们的作品———即宣布“保留部分权利”。
一、知识共享协议域外应用现状分析

( 一) 中国台湾应用现状分析

知识共享协议于 2003 年被引入台湾，并被命名为

“创用知识共享协议”，由台湾的“中央研究院咨询科

学研究所”提供经费的支持。在本土化的过程中，台

湾通过四大轴线运作，即基础建设、咨询服务、合作推

广和国际交流来完成知识共享协议的本土化。
经过几年的推广，在台湾，使用知识共享协议的机

构正在不断地增加，在私人机构中，台湾的“台湾生命

大百科”、“台湾棒球维基馆”以及一些开放式课程等

都有应用，同时台湾还通过开放摄影展、读书会的方

式，向公众宣传知识共享协议。在公权力机关中，则更

加把运用重心放在了教育领域和政府信息公开的领

域，如台湾的“教育部”“智慧局”“台湾美术馆”都在

其网络平台上开始使用知识共享协议，其政府咨询网

上还专门开设了“创制知识共享协议专区”，并正在努

力将知识共享协议运用到政府相关文件公开，从而使

知识共享协议得到官方的认可。
知识共享协议在台湾的应用过程中，也暴露了不

少问题。第一，网站中知识共享协议的标识比较隐蔽，

不容易被使用者发现，同时还出现了授权标志不统一

的情况，导致众多的使用者在寻找标志和认定标志上

都出现了一定的困难。第二，一些网站改版或者合并

以后，网站原有的资料授权标识消失或者失效，需要重

新认定，造成资源的浪费。第三，知识共享协议授权中

“非商业用途”和“禁止改作”被作者们大量使用，这将

不利于对作品的再创作。
( 二) 国际应用现状分析

1． 知识共享协议在美国的应用现状

知识共享协议在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中被得到了

充分地应用，从 2014 年开始，美国联邦政府便表示支

持在一些开放的政府文件上使用知识共享协议。其

中，美国劳动部在执行促进就业辅助计划时，便采用了

知识共享协议 － 4． 0 － 姓名标示的形式，向公众发布相

关的素材，而美国的教育基金协会推广的职业进修课

程，也是采用知识共享协议 － 3． 0 － 姓名标示 － 提供公

众再利用的形式进行共享。美国的政府文件开放计划

是有法律基础的，即在美国的著作法中，政府的著作不

受著作权的保护，但即使这样，依然会出现政府文件是

专属授权的形式，而通过知识共享协议的改进，则促进

了政府文件公开从专属授权转变为非专属授权，从而

能够真正的实现政府的信息公开。
在民用方面，美国国家画廊采用上传每幅画的高

清图像到网络上供其他人下载和欣赏，并且只限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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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标示这一方式。美国国家画廊通过这一方式，让

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，且很大程度上减少了

质量较差的文化遗产图像。而在教学资源运用方面，

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等相继开设了 MOOC，并且开始

逐步使用知识共享协议，推进了先进教学资源的共享，

打破了由于学校资源的差距造成的教学资源分布不

均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。
2． 知识共享协议在德国的司法运用

德国是在 2016 年引入知识共享协议 3． 0 的，并且

将该协议在德国得到广泛的应用，而且，值得注意的

是，德国不仅停留在传播层面，而是深入到了司法层

面，甚至得到了官方的认可。在德国 2010 年一个关于

知识产权的案件中，原告作者以署名 － 相同方式共享

的形式分享其一幅作品，却遭被告不署名便随意公开

使用。在这起案件中，关键点就在于知识共享协议是

否有效，而德国法院则通过对《著作权法》的解释承认

了知识共享协议的有效性，从而使被告败诉。
该案表明了，知识共享协议与著作权法的精神是

一致的，并且相对于著作权法，知识共享协议形式更加

简洁。从德国对知识共享协议在司法层面的应用表

明，知识共享协议是可以与现在的著作权法相互融合，

互相补充，从而在保护版权的前提下推动知识的共享。
二、知识共享协议在中国的应用现状及措施分析

本文结合我国现实国情，认为知识共享协议在我

国的应用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，并针对现状

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措施:

( 一) 应用现状

1． 适用领域具有局限性

在中国，知识共享协议的使用者主要是因为从事

创作类事务而了解知识共享协议，其中最多的为从事

摄影而了解知识共享协议，这些作者的作品多发布于

类似图虫等受到知识共享协议保护的网站。使用者普

遍而言比较倾向于使用 LOFTEＲ、微博等社交软件，并

有一定的活跃度。同时，对知识共享协议有一定认识

的或者很了解的一般为美术、音乐及新闻传播等与艺

术创作有关的专业。由此可见知识共享协议目前在中

国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摄影、音乐等艺术创作小圈

子内，对于不涉足艺术创作领域的使用者而言则难以

接触并了解到知识共享协议。
2． 本土化不足

知识共享协议最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应对美国的

版权保护过甚。因此，直接地生硬地引进中国会造成

本土化不足的原因。首先表现为知识共享协议翻译的

较为生硬且其中术语较为晦涩难懂。知识共享协议对

于普通的使用者而言可能需要详细阅读 2 － 3 次方能

看懂。这便是协议自身引进中国进程中产生的翻译问

题和推广问题，导致本土化不足的问题。而对于互联

网用户而言，不能快速看懂的知识共享协议一般是不

会特意耗费较多的时间去钻研，而只会随意地选择知

识共享协议的任意一种模式，这就无法实现知识共享

协议的应用初衷;其次，中国民众知识产权意识薄弱，

对于此部分民众而言，加强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才能

够对其进行知识共享协议的推广实践。
3． 普及程度低

目前在中国，应用知识共享协议的平台较少，且存

在一些平台即便应用也未充分介绍解释知识共享协

议。这说明知识共享协议普及程度较低，大多数民众

并不了解知识共享协议，还有较大的普及空间。
( 二) 解决措施

1． 提高知识产权意识

从社会意识层面来看，我国缺乏尊重知识产权的

整体意识。在著作权领域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:第一，

缺乏保护自身合法享有的著作权的意识;第二，缺乏对

他人著作权的尊重。知识共享协议的引入和在我国的

适用缺乏良好的意识层面的基础，因此应该提高知识

产权意识。
2． 扩大宣传，提高普及度

首先，扩大组织规模，策划更多知识分享的活动，

让更多的人有意识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知识产权保

护。其次，知识共享组织应扩大分享人群，有目标地发

展用户主体。知识共享协议的推广不应局限于艺术家

或科研工作者，通过开展“走进高校”系列活动，发动

校园的力量。最后，知识共享组织应与政府部门合作，

与各大机构合作。争取得到政府在官方上的认可和支

持，与其他科研机构及图书馆建立网络平台。
3． 在司法层面承认知识共享协议的效力，完善救

济途径

没有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则是不完整的，知识共享

协议在当下的中国也面临着相同的困难处境。一方

面，当权利人依据知识共享协议的相关权利受到侵害

之时，其很难寻求法律救济。在诉讼程序中，我国并没

有承认知识共享协议作为一种标注版权的协议的司法

效力，因此，一旦使用知识共享协议而存在纠纷时，如

何认定知识共享协议的效力将成为纠纷解决的前提，

这样就使得权利状态不稳定，不利于知识共享协议的

广泛适用。综上，应当在司法层面承认知识共享协议

的效力，完善救济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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